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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事项概述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专业投资机构拟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了进一步深化公司产业协同的战略

性布局，提升公司深耕在数据通信网络设备行业与智算网络互联领域产业链的协同升级价

值，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拟共同投资设立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基金”、“合伙企业”或“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本合伙企业专项投资深圳市楠菲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楠菲微”），楠菲微为数通、智算网络场景的高速网络通信互

联芯片相关企业。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深圳羲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羲和投资”或

“基金管理人”）以及包括公司关联方闫凤露先生、李玉女士、陈博宇先生在内的其他有限合伙

人共同签订《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拟共同投资设

立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用于专项投资楠菲微部分股份。该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人民币4,
080万元，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人民币2,000万元，占合伙企业认缴

出资总额的49.0196%；公司的关联方闫凤露先生、李玉女士、陈博宇先生拟以自有资金认缴

出资额合计人民币 530 万元，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12.9902%，其余出资额由基金管

理人羲和投资向其他投资人募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拟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80）。

为满足合伙企业后续投资运作及业务发展需求，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全体合伙人一致同

意决定，增加部分有限合伙人及认缴出资额等事宜，并重新签署了《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该次变更后，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由人民币4,080
万元相应增加至人民币13,025万元。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人民币2,000万元未发生

变化，出资比例由49.0196%调整为15.3551%；公司的关联方闫凤露先生、李玉女士、陈博宇先

生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合计人民币530 万元未发生变化，出资比例由12.9902%调整为

4.0691%。

截至目前，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已经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备案等手续，取得了共青城市

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的进展暨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81）。

二、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共青城羲和菲菱楠芯基金管理人羲和投资的《基金募集完成通知书》，该

合伙企业已募集完成，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025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全体合伙人

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实缴情况如下：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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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合计

合伙人名称/姓名

深圳羲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领新科创壹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湖北方圆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永祥

徐媛媛

张金林

陆华

王守洪

郭丹丹

王军

庄雪霜

陈博宇

湖北协力达投资有限公司

李宏慧

聂卫东

龚文斌

汪国强

何文杰

闫凤露

李玉

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实缴出资额（万元）

100.00
2,600.00
2,000.00
2,000.00
1,000.00
600.00
575.00
500.00
500.00
450.00
400.00
360.00
300.00
260.00
260.00
200.00
200.00
150.00
150.00
150.00
140.00
130.00

13,025.00

出资
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

出资比例(%)
0.7678
19.9616
15.3551
15.3551
7.6775
4.6065
4.4146
3.8388
3.8388
3.4549
3.0710
2.7639
2.3033
1.9962
1.9962
1.5355
1.5355
1.1516
1.1516
1.1516
1.0749
0.9981
100.0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合伙企业尚未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实施过程存在不

确定性。在合伙企业后续运营中，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

响，该投资事项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后续经营管理

状况，督促其加强投资管理及风险控制，切实降低投资风险，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投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基金募集完成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301191 证券简称：菲菱科思 公告编号：2025-083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公司，王佳、严立夫妇与中移资本于2022年6月17日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于2022
年9月30日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于2023年8月4日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之

补充协议（三）》，王佳、严立夫妇与中移资本于2022年9月30日签署了《表决权放弃协议之补

充协议》、于2023年8月4日签署了《表决权放弃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约定自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事项之日起，王佳、严立夫妇自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其合法持

有的上市公司106,122,343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其中王佳女士放弃87,247,953股股份对应的

表决权，严立先生放弃18,874,390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王

佳女士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131,003,679股，严立先生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28,533,062
股。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5年12月12日14：00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1号楼启明星辰大厦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1月21日以

公告形式发出。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2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9：
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1号楼启明星辰大厦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捷先生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股东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85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6,543,

000股（其中已剔除王佳女士放弃的87,247,953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严立先生放弃的18,874,
390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下同），占公司总股份的14.5735%。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0,136,86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3.2192%；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85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406,13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3543%。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 85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6,406,13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3543%。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5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6,406,137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1.354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以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68,744,48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827％；反对7,177,91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58％；弃

权62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515％。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8,607,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4658％；反对7,177,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514％；弃权

62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27％。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

数为283,109,667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关军、唐莉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25-070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909 证券简称：ST数源 公告编号：2025-056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并调整第九届董事

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总经理离任的情况

公司总经理吴小刚先生因工作调整，董事会同意免去其总经理职务，原定任期为2024年

8月29日至2027年6月27日。吴小刚先生离任后，仍继续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审计

委员会委员、控股子公司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吴小刚先生离任后，其

所负责的工作已经做好交接安排，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

二、聘任公司总经理及调整第九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总

经理、调整第九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等相关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聘任公司总经理的情况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查通过，公司董

事会同意聘任左鹏飞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左鹏飞先生具备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的能力，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在禁入期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调整第九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审计委员会成员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为保障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规范运作，并充分发挥各专门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董事会同意对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调整后吴小刚先

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左鹏飞先生担任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调整后的第九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审计委员会：倪勇先生（召集人）、王直民先生、吴小刚先生；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直民先生（召集人）、倪勇先生、左鹏飞先生；

（3）战略委员会：丁毅先生（召集人）、王直民先生、倪勇先生；

（4）提名委员会：王直民先生（召集人）、丁毅先生、倪勇先生。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附件：

左鹏飞先生，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曾任

共青团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副书记、总经理办公室副主

任、审计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监事会召集人。

现任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左鹏飞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909 证券简称：ST数源 公告编号：2025-055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12月12日，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现场加视频的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有关会议召开的通知，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由专人或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

各位董事。

本公司董事会成员5名，实际出席本次会议董事5名。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书面表决后，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原因，董事会同意免去吴小刚先生的总经理职务；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第

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左鹏飞先生担任公司总

经理，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本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变更公司总经理并调整第九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本议案以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九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审计委员会成员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为保障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规范运作，充分发挥各专门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董

事会同意对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任期自本次会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本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变更公司总经理并调整第九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本议案以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执行申请人

3、涉案的金额：股权转让欠款10,800万元及逾期利息等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本案尚在执行阶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后续利润产

生不利影响，最终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春兴精工”）于近日收到苏州工业园区

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2025）苏0591执11096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就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孙洁晓先生应付的惠州市泽宏科技有限公

司100%股权转让欠款事项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2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0）。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出具了《民事判决书》【（2025）苏 0591民初

3080号】，判决：被告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

原告春兴精工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0800万元，并支付以 10800万元未付部分为基数，自 2022
年12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

之日止的利息；被告孙洁晓对被告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

二、本次诉讼的执行进展

因判决已生效，但被执行人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孙洁晓先生未按照上

述判决书约定的时间履行相关款项给付义务，公司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苏州

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已立案执行，并出具了《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2025）苏 0591执 11096
号】。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一）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经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子公司于近日收到的其他诉

讼、仲裁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1,627.7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或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被告

序号

1

收到案件材料的
日期

2025.12.10

原告

江苏汇联铝业有限
公司

被告

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

案由

买卖合同纠
纷

涉案金额（万
元）

1,254.43

进展情况

收 到《应 诉 通 知
书》

2

合计

2025.12.10 苏州铸鼎压铸有限
公司

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373.28

1,627.71

收 到《应 诉 通 知
书》

一

注：另有其他涉案金额小于100万的诉讼案件共计5起，涉案金额共计107.28万元。

（二）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的最近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3年11月15日、2024年4月30日、2024年12月20日、2025年3月25日在巨潮

资讯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111、2024-032、2024-112、2025-018），于 2023年 12月 29日、2024年 4月 2日、2024年 6月 29
日、2024年11月2日、2025年3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累计诉

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127、2024-019、2024-064、2024-102、2025-015），

于2025年6月3日、2025年10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诉讼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2025-093）。其中部分案件于近日取得进展，现将具体情况

披露如下：

公司或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原告

序号

1

公司或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被告

序号

1

立案时间

2024.6.19

立案时间

2024.11.27

原告

春兴铸造（苏
州工业园区）

有限公司

原告

中原内配集团
安徽有限责任

公司

被告

广汽乘用车 (杭
州）有限公司

被告

金寨春兴精工有
限公司

案由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案由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涉 案 金 额（万
元）

215.57

涉 案 金 额（万
元）

188.83

进展情况

收到《一审判决书》，支持公
司诉请。

进展情况

已结案。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目前尚在执行阶段，执行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不会对公司本期及后续利润产生不

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保护公司及股东的权益，并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2025）苏0591执11096号】。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25-107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 12月 12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 12月 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12日上午 9:
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一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2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董事会办公室；

（4）股权登记日：2025年 12月 5日（星期五）；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红菊女士；

（6）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78人，代表股份 102,055,65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82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6人，代表股

份 97,070,0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30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 272人，代表股份 4,985,5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17%。

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 272人，代表股份 4,985,5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17%。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72人，代表股份 4,985,56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17%。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项议案表决情

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520,6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58%；反对 17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7%；弃权 356,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50,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690%；反对

17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63%；弃权 35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54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黄辽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

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60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1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

简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双氯芬酸钠肠溶片《药品注册证书》和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药品

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品通用名称

主要成份

剂型

申请事项

注册分类

规格

受理号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

审批结论

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双氯芬酸钠

片剂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化学药品4类

25mg
CYHS2402146

国药准字H20256225
至2030年12月08日

名称：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

名称：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绍兴市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
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药品通用名称

剂型

申请事项

规格

受理号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上市许可持有人

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

片剂

增加规格

以沙库巴曲缬沙坦计：100mg（沙库巴曲49mg/缬沙坦51mg）
CYHB2501811

国药准字H20258280
至2029年6月27日

名称：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

生产企业

审批结论

名称：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绍兴市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项符合
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增加100mg规格，核发药品批准文号。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信息

（一）双氯芬酸钠肠溶片基本情况

双氯芬酸钠肠溶片适用症如下：①炎性和退行性风湿病；②非关节性的各种软组织风湿

性疼痛；③痛风急性发作；④急性的轻、中度疼痛；⑤对耳、鼻、喉的严重痛性感染可作为辅助

治疗药。

公司于2024年7月获得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并于近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二）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基本情况

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药物，用于射血分数降低的慢性心力衰竭的成

人患者和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该产品系公司与苏州鹏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晶云药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研发。公司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200mg）于 2024年 6月获批

上市，此次公司申请增加100mg规格，现已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

知书》。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双氯芬酸钠肠溶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100mg规格获批，将进

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管线以及产品规格。由于医药行业的特殊性，药品的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

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体销售情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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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及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EMERGING ASIA EQUITY FUND、

APG ASIA EX JAPAN FUND、FIDELITY EXJAP、HERMES CHINA EQUITY FUND、WOO
HAY TONG ASIA EX JAPAN FUND及其管理人Herme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于

2025年12月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Hermes Invest⁃
ment Management Limited等主体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148号)(以下简称“警

示函”)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HERME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
ED、EMERGING ASIA EQUITY FUND、APG ASIA EX JAPAN FUND、FIDELITY EXJAP、

HERMES CHINA EQUITY FUND和 WOO HAY TONG ASIA EX JAPAN FUND的监管函》

(公司部监管函〔2025〕第〈213〉号)(以下简称“监管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的主要内容

“Herme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EMERGING ASIA EQUITY FUND、APG
ASIA EX JAPAN FUND、FIDELITY EXJAP、HERMES CHINA EQUITY FUND、WOO HAY
TONG ASIA EX JAPAN FUND：

经查，你们在2025年10月28日提交的《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披露APG ASIA EX JAPAN FUND 与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属于一致行动人，与事实

不符。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证监会令第227号，下同)第三

条第三款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5年修

正)》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们应认真吸取

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问题

再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监管函》的主要内容

“HERME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EMERGING ASIA EQUITY
FUND、APG ASIA EX JAPAN FUND、FIDELITY EXJAP、HERMES CHINA EQUITY FUND
和 WOO HAY TONG ASIA EX JAPAN FUND：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10月30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和《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达到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显示，EMERG⁃
ING ASIA EQUITY FUND、APG ASIA EX JAPAN FUND(以下简称“APG FUND”)、FIDELI⁃
TY EXJAP、HERMES CHINA EQUITY FUND 和 WOO HAY TONG ASIA EX JAPAN
FUND作为一致行动人在我所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获得公司股票6270.92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26%。

经公司股东及其基金管理人自查发现，基金管理人HERMES INVESTMENT MANAGE⁃
MENT LIMITED（以下简称“HIML")对APG FUND持有公司的股票不拥有表决权。因此，公

司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对一致行动人的认定不准确，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塔牌集

团股份的比例应由原来的5.26%更正为4.95%。对此，公司在2025年11月29日披露《关于信

息披露义务人对〈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更正公告》和《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

达到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的补充公告》作出相关说明并修正错误。

基金管理人HIML及公司股东EMERGING ASIA EQUITY FUND、APG FUND、FIDELI⁃
TY EXJAP、HERMES CHINA EQUITY FUND 和 WOO HAY TONG ASIA EX JAPAN
FUND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 1.4条、第 2.1.1条的规定，对前述违规行

为负有主要责任。请你们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

生。

同时，提醒你们：上市公司股东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

定，规范股票交易行为，认真、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说明

上述警示函和监管函所涉事项，公司已于 2025年 11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达到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及《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对〈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更

正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Herme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EMERGING ASIA EQUITY FUND、APG
ASIA EX JAPAN FUND、FIDELITY EXJAP、HERMES CHINA EQUITY FUND、WOO HAY
TONG ASIA EX JAPAN FUND表示将以此事为鉴，吸取教训，认真学习证券法律法规，真

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并非对公司主体行为作出，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公司对上述行政监管措施高度重视，将进一步督促投资管理人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加强内部管

理以及对于证券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制度的学习理解，敦促相关方确保未来信息披露文件

的准确性与合规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Herme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等主体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148号)

2.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HERME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EMERGING ASIA EQUITY FUND、APG ASIA EX JAPAN FUND、FIDELITY EXJAP、

HERMES CHINA EQUITY FUND和 WOO HAY TONG ASIA EX JAPAN FUND的监管函》

(公司部监管函〔2025〕第〈213〉号)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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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收到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函的

公告


